
請留聯絡電話（                 ）務必填寫，謝謝。 

現金增資認股權利合併轉讓申請書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□本人(即附表之出讓人)同意將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年現金增資

認股權利轉讓他人(如附表之受讓人)，並聲明放棄原繳款書之認股權利。 

（原繳款書之繳回情形：) 

□：已併同現金增資認股權利合併轉讓申請書一併繳回。 

□：原繳款書已遺失，本人聲明如本人有以原繳書重複繳款時，同意以附表之

受讓人繳款為主，並同意發行人扣除相關手續費後無息退還金額。 

□現金認股不足一股申請合併。 

本人(即附表之出讓人等)同意將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年度畸零股

款，同意合併為受讓人所有。 

此致 

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 

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

附表:（出讓人之原現金增資繳款通知書，未繳回股代，請自行銷毀，勿按原現金增資繳款書繳納股款，以免造成受讓人權益受損。） 

出 

讓 

人 

戶號 戶名 

是否為內部

人或內部人

之關係人 

出受讓人是否

二等親關係 

原可認 

股數 

出讓 

股數 

出讓後 

股數 
原留印鑑 

  
  

 
  

 

  
  

 
  

 

  
  

 
  

 

        

出讓股數合計 股   

受 

讓 

人 

戶號 戶名 
是否為內部人或

內部人之關係人 

出受讓人是否

二等親關係 

原可認 

股數 
受讓股數 

受讓後 

股數 
原留印鑑 

        

受讓股數合計 股   

核印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覆核： 


